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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都 市 計 畫 審 核 摘 要 表 

項 目 說  明 

都 市 計 畫 

名 稱 

變更臺北市士林區蘭雅段一小段52地號等土地第三種住宅

區及部分道路用地為道路用地、綠地用地、第三種住宅區

（特）細部計畫案 

都 市 計 畫 

法 令 依 據 
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3款、都市更新條例第20條 

申 請 單 位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辦 理 單 位 臺北市政府 

本案公開展

覽起訖日期 

自民國106年2月8日起公開展覽30日，並刊登於民國106年

2月8日之聯合報與民國106年2月9日之自由時報。 

本案說明會

舉 辦 日 期 

民國106年2月22日下午7時整假士林區蘭雅國小樸實樓1樓

蘭心雅集（臺北市士林區磺溪街57號）舉辦。 

公民團體對

本案之反映

意 見 

詳公民或團體對本計畫案所提意見綜理表 

本案提交各

級都市計畫

委 員 會 

審 核 結 果 

壹、 本案經提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6 年 5 月 11 日第

709次委員會，審議決議如下： 

一、 本案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建

議，並先提本會 105 年 3 月 18 日第 683 次委員會研

議，才進行本次公展及審議程序。肯定本案都市更

新對於周邊地區的發展是有助益的，尤其是實施者

對於協助闢建南北兩側計畫道路的貢獻，以及配合

對於變更後所增加之道路及綠地用地(計 82.53 平方

公尺)，不納入申請都市更新△F4 容積獎勵的部

分，是值得本會肯定的。惟有關以下幾點委員所提

意見，期能於下次提會時加以補充說明： 

（一）維持原有計畫道路與變更道路位置兩種方案的優

缺點、效益及衝擊的比較。 

（二）有關委員提及現有受保護樹木是否可原地保留，

建議就變更後計畫內容之南側道路用地路型及綠



地用地位置、面積再作檢討。 

（三）變更後計畫內容，有關開放空間係集中留設於南

側，針對民眾陳情提及基地北側日照權將受影

響，其建築量體如何因應?請評估將建物南移，

北側留設多一點開放空間之可行性。 

二、 本案請市府協助與實施者溝通，針對委員所提意見

進行整理與補充說明後，再行提會審議。 

貳、 本案經提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6 年 11 月 23 日

第 719次委員會，審議決議如下： 

一、本案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補充會議資

料之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 

二、公民與團體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三、 附帶決議： 

（一）有關市府說明本案實施者對於變更後增加之道路

及綠地用地(計 82.53 平方公尺)，其開闢費用

不得另行申請都市更新△F4 之容積獎勵，且開

闢後捐贈予臺北市政府，本會予於肯定，並請後

續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參考。  

（二）另建議市府再與實施者協調，就中山北路六段 

277 巷側之車道出入口及建築退縮再予檢討，儘

可能使鄰棟間隔更友善化，並納入後續都市更新

及都市設計審議時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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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變更臺北市士林區蘭雅段一小段 52 地號等土地第三種住

宅區及部分道路用地為道路用地、綠地用地、第三種住宅

區(特)細部計畫案 

申請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計畫範圍：詳如計畫圖所示 

類別：變更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 1 項第 3 款、都市更新條例第 20

條 

詳細說明： 

壹、計畫緣起 

本計畫範圍位於中山北路六段 277 巷南側、中山北路六段西

側、蘭雅段一小段 272 地號北側及 167、167-1 及 177-1 地號西側地

界線所圍範圍，地上建物多為三樓以下土造或加強磚造之老舊房

屋，居住環境窳陋，為改善本地區之整體環境品質，計畫範圍內之

土地權利關係人依都市更新條例相關規定申請劃定本計畫區為更新

單元，業經本府 96 年 10 月 17 日府都新字第 09606206500 號函公告

劃定為更新單元。(詳附件一) 

計畫範圍內有未徵收開闢之 6 公尺計畫道路將其分為南北兩部

分，基於土地整併成完整基地並集中留設空地，以增設鄰里開放空

間及步道，爰配合將計畫道路南移，業經提 105 年 3 月 18 日臺北市

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683 次委員會研議，決議(略以)：「本案對整體

環境具正面效益，未來依程序提出變更都市計畫，本會樂觀其

成……」在案經本府認之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

(如附件)，辦理本都市計畫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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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原都市計畫情形 

一、原都市計畫發布情形 

表 1 歷年都市計畫發布情形整理表 

都市計畫名稱 公告日期文號 

陽明山管理局轄區主要計劃案 
59年 07月 04日 

府工二字第 29248號 

擬定士林區堤防以北，磺溪以東，中山北路以西附

近地區細部計畫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 

65年 08月 26日 

府工二字第 32876號 

修訂士林區雙溪堤防以北、磺溪堤防以東、中山北

路以西所圍地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71年 06月 24日 

府工二字第 23737號 

修訂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保護區、農業區除外）

計畫（通盤檢討）案 

79年 09月 13日 

府工二字第 79049926號 

修訂士林區雙溪堤防以北、磺溪堤防以東、中山北

路以西所圍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暨配

合修訂主要計畫案 

81年 07月 13日 

府工二字第 81041007號 

二、計畫範圍 

本計畫區位於中山北路六段 277 巷南側、中山北路六段西側、

蘭雅段一小段 272 地號北側及 167、167-1 及 177-1 地號西側地界線

所圍範圍(詳圖 1、圖 4)。 

三、土地使用分區 

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包含第三種住宅區及道路用地，面積共計

4,008.00 平方公尺(詳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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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例及說明                            指北 

 

 
         

 

 

 

 

圖 1  計畫範圍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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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都市計畫現況示意圖 

                            圖例及說明                             指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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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基地發展現況 

ㄧ、土地使用現況 

計畫範圍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及道路用地；計畫範圍

內 7 戶合法建築物為一層土造及三層加強磚造建物及 20 戶違章建

築，建物屋齡多超過 30 年，皆為老舊低矮建物，目前為空置。部分

空地做停車場使用。 

計畫範圍內 2 條計畫道路(1 條部分未開闢、1 條未開闢)皆有建

物占用情形，環境寙陋。 

計畫範圍內有 1 株受保護樹木(烏桕)，後續移植保育計畫以

「臺北市樹木保護委員會」審議通過為準。 

二、土地權屬 

計畫範圍為臺北市士林區蘭雅段一小段 52、53、54、55、

167、167-1、167-2、167-3、168、169、170、170-1、170-2、171、

172、177-1、271、271-1 地號 18 筆土地，面積共計 4,008.00 平方公

尺，其中公有土地面積為 511.97 平方公尺(占 12.77%)，所有權人分

別為中華民國(管理機關為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中華民

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私有土地面積為 3,496.03 平方公尺(占

87.23%)。其土地權屬詳表 2 及圖 4 所示。 

表 2 土地權屬分析表 

土地權屬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位置 土地面積 

(平方公尺) 
比例(%) 

士林區蘭雅段一小段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 
54、55、171(部分土地) 49.97  

12.77% 
中華民國(臺北市政府工

務局新建工程處) 

53、167、167-1、167-2、

167-3 
462.00  

私有土地 -- 

52、168、169、170、170-

1、170-2、171(部分土

地)、172、177-1、271、

271-1 

3,496.03 87.23% 

合計 4,008.00 100.00% 

備註：土地面積應依地政機關鑑界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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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現有喬木位置示意圖 

圖例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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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土地權屬示意圖 

圖例及說明 

S:1/600 

國有土地(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國有土地(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計畫範圍 

私有土地 

公私共有土地 

 



 

 8 

肆、地區發展現況 

一、附近地區重大建設 

近年來士林地區推動多項重大建設，周邊相關重大建設包括:天

母棒球場、天母運動公園、芝山文化生態綠園、臺北數位藝術中

心、捷運淡水線等(詳圖 5)。 

二、交通系統現況 

計畫區位於中山北路六段 277 巷南側、中山北路六段西側、蘭

雅段一小段 272 地號北側及 167、167-1 及 177-1 地號西側地界線所

圍範圍內，附近地區係以中山北路六段、克強路、德行東西路、士

東路為主要道路及次要道路。(詳圖 6、7) 

（ㄧ）主要道路 

中山北路六段(25 公尺)，往北可達天母地區、陽明山地區，

往南可達中山區。 

（二）次要道路 

1.克強路(15 公尺)往東接中山北路六段，往西接明德橋可抵北投

區。 

2.士東路(12 及 25 公尺)往東可達陽明山地區，往西接中山北路六

段。 

3.德行東、西路(15 公尺)往東可達陽明山地區，往西接文林橋北

轉可抵北投區，南轉可抵中山區、萬華區。 

（三）大眾運輸系統 

計畫區周邊之大眾運輸系統為公車及捷運，公車行駛路線以

中山北路六段為主，鄰近之公車站為克強游泳池站、士東國小站

及蘭雅國小站。另計畫區鄰近捷運淡水信義線，距明德站約 600

公尺，可經捷運系統連絡大台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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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行及自行車系統 

計畫區周邊人行空間系統於中山北路六段、克強路現有人行

步道或騎樓，巷弄內未設置人行道；另計畫區周邊於蘭興 1 號公

園、蘭雅公園、蘭雅國小設有 YouBike 微笑單車系統，已正式啟

用。(詳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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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周邊相關重大建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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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道路系統示意圖

圖例及說明                                               指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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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基地周邊車行動線示意圖 

往天母、陽明山地區 

主要道路 

次要道路 

服務道路 

計畫範圍 

未興闢計畫道路 

公車站牌 

YouBike租借站 

單行管制 

山 

北 

路 

六 

蘭雅國小 

蘭興公園 

克強公園 

克 

路 
強 

磺 

溪 

明德國小 

榮華公園 
蘭興 1號公園 

段 

中 
路 

士 東 

圖例 



 

 13 

 
圖 8 人行動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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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近公共設施現況 

計畫區周邊 500 公尺範圍內之公共設施大多已興闢完成(詳圖

9)，如下說明: 

（一）學校用地 

計畫區周邊計有奎山國中、明德國小、士東國小及蘭雅國小

等 4處學校用地。 

（二）公園用地 

計畫區周邊計有磺溪公園、蘭興公園、蘭雅公園、德行公

園、克強公園、榮華公園等 6處鄰里性公園。 

（三）機關用地 

計畫區周邊計有蘭雅派出所、臺北數位藝術中心、石牌圖書

館等 3處機關用地。 

（四）市場用地 

計畫區周邊計有 2 處市場用地，1 處為士東市場，另一處現

況為量販商場使用。 

（五）停車場用地 

計畫區周邊計有 1處停車場用地。 

（六）抽水站用地 

計畫區周邊計有 1處抽水站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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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周邊公共設施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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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周邊都市更新辦理情形 

本計畫範圍業於96年10月17日府都新字09606206500號函經臺北

市政府公告劃定為更新單元； 97年 3月 11日依府都新字第

09730060600號函公告核准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案(第一次)；102年12

月24日依府都新字第10132630402 號函公告核准都市更新事業概要

案(第二次)；102年12月25日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報核，於104年3月18日至104年4月16日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

利變換計畫公開展覽30日；於104年7月16日召開都市設計及土地使

用開發許可審議案幹事會；於104年8月5日召開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幹事及權利變換計畫審查小組會議；於108年12

月11日至108年12月25日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第2

次公開展覽15日；109年2月3日召開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

議案幹事會；109年7月30日召開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

案專案委員會；110年4月15日召開都市更新168專案審查會議；110

年7月14日辦理168專案小組(書面審查)；110年11月29日舉行聽證；

111年1月10日召開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523次會議。 
 

本計畫區周邊500公尺範圍內公劃更新地區有2處，另已公告劃

定或核准之自劃更新單元有15處。已完工取得使照的有6件，已核定

實施之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有1件，已報核審議中的有3件。

詳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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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周邊都市更新情形一覽表 
編號 類別 案名 公告時間 辦理進度 

A 政府劃定 

中山北路、士東路東南側更新

地區(士林區三玉段四小段

449地號等 18筆土地) 

89.06.26公告 
事業及權利變換計

畫報核審議中 

B 政府劃定 
變更北投區榮華一路.榮華三

路東南側更新地區範圍 
100.04.12公告  

1 自行劃定 
士林區三玉段三小段 328地號

1筆土地 
100.07.28公告劃定 已完工 

2 自行劃定 
士林區三玉段四小段 271地號

等 9筆土地 
102.06.21核准劃定 已完工 

3 自行劃定 
士林區三玉段四小段 481地號

等 8筆土地 
101.06.27核准劃定 

事業及權利變換計

畫報核審議中 

4 自行劃定 
士林區三玉段四小段 162地號

等 15筆土地 
97.12.10公告劃定  

5 自行劃定 
士林區三玉段四小段 176地號

等 14筆土地 
101.07.12核准劃定 單元已失效 

6 自行劃定 
士林區三玉段四小段 194地號

等 4筆土地 
100.04.26公告劃定 

事業計畫報核審議

中 

7 自行劃定 
士林區三玉段五小段 11地號

等 12筆土地 
98.07.10公告劃定  

8 自行劃定 
士林區三玉段五小段 445地號

等 20筆土地 
102.09.24核准劃定 

事業及權利變換計

畫已核定 

9 自行劃定 
士林區蘭雅段一小段 386地號

等 18筆土地 
93.11.08公告劃定 已完工 

10 自行劃定 
士林區蘭雅段一小段 581地號

等 9筆土地 
97.05.14公告劃定 已完工 

11 自行劃定 
士林區蘭雅段一小段 562地號

等 13筆土地 
100.11.15公告劃定  

12 自行劃定 
士林區蘭雅段一小段 530地號

等 25筆土地 
98.01.09公告劃定  

13+14 自行劃定 
士林區芝山段二小段 19地號

等 21筆土地 
98.04.08公告劃定  

14 自行劃定 
士林區芝山段二小段 63地號

等 5筆土地 
103.11.27核准劃定 單元已失效 

15 自行劃定 
士林區芝山段二小段 33地號

等 24筆土地 
95.11.28公告劃定 已完工 

16 自行劃定 
士林區蘭雅段一小段 633地號

等 4筆土地 
101.10.11核准劃定 已完工 

17 自行劃定 
北投區振興段一小段 791地號

等 19筆土地 
99.04.08公告劃定  

http://uro.gov.taipei/public/MMO/uro/%E5%A3%AB%E6%9E%97%E5%8D%80A0216.pdf
http://uro.gov.taipei/public/MMO/uro/%E5%A3%AB%E6%9E%97%E5%8D%80A02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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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周邊都市更新案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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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基地規劃構想 

一、促進計畫區內整體開發，以提升土地使用效率  

(一)計畫區內有尚未興闢 6 公尺寬計畫道路將更新單元分為南北兩部

分，將原道路調整至基地南側後，於建築基地內集中留設廣場式

開放空間，並於計畫區南側增設綠地用地乙處。 

(二)道路用地調整後，原第三種住宅區將縮減 83.00 平方公尺，為保

障既有權益，該容積得調派至本計畫區內第三種住宅區(特)基

地。 

二、基地沿計畫道路退縮留設無遮簷人行道帶狀系統，改善消防救災可

及性及安全性。 

(一)計畫區北側及南側臨 6 公尺計畫道路側，先退縮 2 公尺補足道路

寬度達 8 公尺並與計畫道路順平處理，再退縮留設 2 公尺無遮簷

人行道。 

(二)沿中山北路六段側退縮留設 4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三)西側應留設 4 公尺無遮簷人行道，且維持 2.5 公尺淨寬，以連結克

強路 10巷 10弄至中山北路六段 277巷。 

三、法定空地應集中留設作為廣場式開放空間，提供鄰里居民休閒活動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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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基地規劃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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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變更計畫內容 

一、變更土地使用分區 

計畫範圍之第三種住宅區為臺北市士林區蘭雅段一小段 54、

55、167、167-2、168、170、170-2、177-1、271 地號等 9 筆土

地，面積共計 3,298.00平方公尺。 （詳參表 4及圖 12） 

表 4 細部計畫變更內容表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士林區蘭雅段一小段 原計畫 面積(㎡) 新計畫 面積(㎡) 

167-3、271-1 地號

及部分 170-1地號 
道路用地 234.00 

第三種住宅

區(特) 
 234.00  

配合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以整體

開發構想，調整

計畫道路路型，

促進地區發展，

提升土地使用效

益。 

54、55、167、168、

170地號及部分 167-

2、170-2、271地號 

第三種住宅

區 
2,981.00 

第三種住宅

區(特) 
2,981.00  

177-1地號及部分

167-2、170-2、271

地號 

第三種住宅

區 
317.00 

道路用地   285.00  

綠地用地    32.00  

註：本面積僅供參考，實際變更面積以地籍分割測量為準。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一)使用強度 

第三種住宅區(特)內之法定建蔽率不得超過 45％，法定容積率不

得超過 225％。 

(二)本計畫區之土地比照「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之第

三種住宅區規定辦理。 

三、容積調派 

本計畫區內因調整路型致第三種住宅區面積縮減 83.00 平方公

尺，為保障既有權益，該容積 186.75 平方公尺調派至本計畫範圍

內第三種住宅區(特)，但調派容積不得作為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之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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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都市計畫變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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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都市設計準則 

為塑造良好都市景觀及合宜環境品質，特訂定本準則。 

一、開放空間 

(一)帶狀式無遮簷人行道 

1.臨中山北路六段應退縮 4 公尺作無遮簷人行道。 

2.臨中山北路六段 277 巷、南側 6 公尺計畫道路，先退縮 2 公尺

補足道路寬度達 8 公尺並與計畫道路順平處理，再退縮 2 公尺

無遮簷人行道。 

3.西側處留設 4 公尺無遮簷人行道，且應維持至少 2.5 公尺淨寬

供人行，以連結克強路 10巷 10弄至中山北路六段 277巷。  

(二)廣場式開放空間 

本計畫區南側法定空地應集中留設作為廣場式開放空間。 

二、防災規劃 

(一)本基地內規劃設計雨水貯集滲透槽，以吸納貯集雨水並再排放或

利用，增加防災機能。 

(二)本基地配置透水性鋪面或留設透水性高之綠地可增加地下水涵養

量與雨水滲流量，加強開放空間鋪面透水性並兼具防災避難空

間。 

三、停車規劃 

(一)本計畫區建築基地以設置 1 處車道出入口為原則。 

(二)基地開發後所衍生停車、臨時停車與裝卸貨停車需求應於基地內

滿足。 

四、本計畫區建築基地與建築物採內政部綠建築評估系統，通過綠建築

分級評估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銀級以上，並取得綠建築標章。 

五、本計畫區沿中山北路六段沿街面以設置適當之商業店舖為原則，延

續街道商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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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都市設計準則中部分列為「原則」性之規定，如經「臺北市都市

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得不受該「原

則」性規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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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開放空間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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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事業及財務計畫 

本計畫區內因都市計畫變更所增加道路用地 51.00 平方公尺及

綠地用地 32.00 平方公尺應捐贈予臺北市所有，其餘原劃設道路用

地應配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興闢，其產權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捐贈

予臺北市所有，後續道路用地及綠地用地管理維護機關為臺北市政

府。 

表 5 事業及財務計畫概估表 

公共設

施種類 
面積(㎡)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元) 開闢單位 經費來源 
價購 

土地 

重劃 

獎勵 

投資 
其他 

綠地 

用地 
32.00 -- -- -- ˇ 64,000 

臺北市士林

區蘭雅段一

小段 52地

號等 18筆

地號都市更

新案之實施

者 

由實施者先

行墊付，地

主以權利變

換後之房地

價值抵付共

同負擔 

道路 

用地 
761.00 -- -- -- ˇ 3,424,500  

合計 3,488,500    

 

拾、計畫效益 

一、促進土地利用，增進都市景觀 

興建建築現代化的大樓，促進土地利用，強化都市機能，增進

都市生活環境的舒適與便利。沿地界線退縮建築，增加與周邊建築

棟距及緩衝空間，美化視覺環境增進市容觀瞻。 

二、提供完善之人行步道系統 

本計畫區東側中山北路側應退縮 4 公尺無遮簷人行道、南側

克強路 10 巷 10 弄及北側中山北路六段 277 巷之 6 公尺計畫道路，

先退縮 2 公尺補足道路寬度達 8 公尺並與計畫道路順平處理，再退

縮 2 公尺無遮簷人行道，供人行道使用。西側留設 4 公尺無遮簷人

行道，且維持至少 2.5 公尺淨寬，供民眾通行，以連結克強路 10

巷 10弄至中山北路六段 277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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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中留設廣場式開放空間，增加都市綠化面積 

於建築基地南側之法定空地集中留設，並應增加都市綠地面

積，以提供鄰里居民之休憩綠化空間及緊急避難防災場所。 

四、提昇地區防救災效能、以降低災損風險 

基地周邊計畫道路開通後，留設之無遮簷人行道系統及車輛救

災活動空間可改善毗鄰街廓之防救災機能，便於疏散周邊地區民

眾，來降低意外災害發生時之損失。 

拾壹、其他 

本計畫未規定事項，悉依原計畫及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

治條例、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拾貳、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情形 

一、本計畫案經提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6 年 5 月 11 日第 709 次委員

會審議決議如下： 

(一)本案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建議，並先提本會

105 年 3 月 18 日第 683 次委員會研議，才進行本次公展及審議程

序。肯定本案都市更新對於周邊地區的發展是有助益的，尤其是

實施者對於協助闢建南北兩側計畫道路的貢獻，以及配合對於變

更後所增加之道路及綠地用地(計 82.53 平方公尺)，不納入申請

都市更新△F4 容積獎勵的部分，是值得本會肯定的。惟有關以下

幾點委員所提意見，期能於下次提會時加以補充說明： 

1.維持原有計畫道路與變更道路位置兩種方案的優缺點、效益及衝

擊的比較。 

2.有關委員提及現有受保護樹木是否可原地保留，建議就變更後計

畫內容之南側道路用地路型及綠地用地位置、面積再作檢討。 

3.變更後計畫內容，有關開放空間係集中留設於南側，針對民眾陳

情提及基地北側日照權將受影響，其建築量體如何因應?請評估

將建物南移，北側留設多一點開放空間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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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請市府協助與實施者溝通，針對委員所提意見進行整理與補

充說明後，再行提會審議。 

二、本計畫案經提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6 年 11 月 23 日第 719 次委

員會審議決議如下： 

(一)本案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補充會議資料之修正對照

表修正通過。 

(二)公民與團體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三)附帶決議： 

1.有關市府說明本案實施者對於變更後增加之道路及綠地用地(計 

82.53 平方公尺)，其開闢費用不得另行申請都市更新△F4 之容積

獎勵，且開闢後捐贈予臺北市政府，本會予於肯定，並請後續都

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參考。  

2.另建議市府再與實施者協調，就中山北路六段 277 巷側之車道出

入口及建築退縮再予檢討，儘可能使鄰棟間隔更友善化，並納入

後續都市更新及都市設計審議時考量。  

三、本計畫書內圖 11 基地規劃構想示意圖及圖 13 開放空間系統示意

圖，經實施者依附帶決議「2、另建議市府再與實施者協調，就中

山北路六段 277 巷側之車道出入口及建築退縮再予檢討，儘可能使

鄰棟間隔更友善化，並納入後續都市更新及都市設計審議時考

量。」已另調整建築設計及車道出入口，且經提本市都市設計及土

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1090730 專案委員會議及本市都市更新

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523次會議決議修正通過有案。 

 

拾參、本計畫案業依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6 年 5 月 11 日第

709 次委員會及 106 年 11 月 23 日第 719 次委員會決議修

正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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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公民或團體意見綜理表 

案名 

變更臺北市士林區蘭雅段一小段 52 地號等 18 筆土地第三

種住宅 區及部分道路用地為道路用地、綠地用地、第三種

住宅區(特) 細部計畫案 

編號 1   陳情人   林友婷 

陳情理由 

1.住在 277 巷的住戶進出危險，且車輛進出聲音影響住 戶

安寧。  

2.高樓建築影響住戶日照權益。 

建議辦法 

1.將停車場的出入口移至中山北路六段上較不影響安全。  

2.先降低建物高度，不要蓋到 24 層樓，不要太靠近南側 住

戶，會完全遮蔽日照。 

市府回應

說明 

1.查中山北路六段係 25 公尺寬之計畫道路，車行速度較 

快，倘將車道出入口設置於該路段，易與臨時停等車輛發

生行人及車輛通行危險，故為考量周邊道路特性及減少交

通衝擊為設置原則，仍宜將本案車道出入口配置於北側 

277 巷道路。  

2.有關高樓建築影響日照權益部分，係屬建築規劃設計 範

疇，應依建築相關法令檢討，並經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

理審議。後續仍須依建築法相關規定檢討(含日照、採

光)。 

委員會 

決議 

決議： 

 一、 本案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補充會議資 料

之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  

二、 公民與團體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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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 

變更臺北市士林區蘭雅段一小段 52 地號等 18 筆土地第三

種住宅 區及部分道路用地為道路用地、綠地用地、第三種

住宅區(特) 細部計畫案 

編號 2 陳情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

區分署 

陳情理由 106 年 5 月 10 日台財產北改字第 10600121140 號函  

1.案涉本署經管同小段  54、55、171 地號 3 筆土地，該 

54、55 地號 2 筆土地之土地使用分區擬由第三種住宅區

變更為第三種住宅區（特），本分署原則尊重審議結 

果。  

2.查計畫書第 21 頁三、容積調派所載因調整路型，本案變

更後第三種住宅區面積縮減 82.53 平方公尺，為保障既有

權益，擬將該容積 185.69 平方公尺調派至本計畫範圍內

第三種住宅區(特)，且不作為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之基

數。本分署原則尊重審議結果，惟本案請依內政部營建署 

104 年 1 月 5 日營署更字第 1030083006 號函示，估價部

分應以報核當時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規定作為價值評估之

基礎，以維國產及全 民權益。 

市府回應

說明 

1.遵照辦理。  

2.本案後續將由實施者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以 102 年 

12 月 25 日報核時各筆土地之土地使用分區（即都 市計畫

變更前土地使用分區）評定個人更新前權利變 換價值。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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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96 年 10 月 17 日劃定更新單元公告(公函) 

 
註 1:本案更新單元劃定公告後，於 97 年 4 月 21 日依都市計畫定樁地籍分割及 97 年 6 月 30 日依更新單元範圍地籍

分割。 

註 2:依「台北市都市更新相關計畫書範本製作及審查注意事項」規定以最小地號為代表地號，故調整案名為「擬訂

臺北市士林區蘭雅段一小段 52 地號等 18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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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04 年 11 月 13 日都市計畫變更可行性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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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05 年 3 月 18 日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683 次委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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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105 年 11 月 1 日府授都新字第 1053149161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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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107 年 1 月 17 日北市都新事字第 1063290410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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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109 年 4 月 15 日北市都規字第 1093016279 號函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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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110 年 10 月 1 日北市地發繪字第 1107018749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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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110 年 10 月 26 日北市都新事字第 1106023386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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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110 年 10 月 28 日北市都規字第 110309265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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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111 年 1 月 10 日第 523 次都市更新審議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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